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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

序

号 

条款

编号 
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依据 

1  

第五

十四

条 

股东大会召开前 30 日内或者本

行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5

日内，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发

生的 H 股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。

A 股股东名册的变更适用于国

内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及本行股票上市

地相关证券交易所或监管机

构对股东大会召开前或者本

行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，

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

期间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
2  

第七

十一

条 

持有本行 5%以上有表决权股份

的股东，将其持有的 A 股有表

决权股份进行质押的，应当自该

事实发生当日，向本行作出书面

报告。H 股股份质押须依照香

港法律、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其他

有关规定办理。 

股东以本行股票为自己或他

人担保的，应事先报知本行董

事会。 

拥有本行董、监事席位的股

东，或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持有

或控制本行 2%以上股份或表

决权的股东出质本行股份，事

前须向本行董事会申请备案，

说明出质的原因、股权数额、

质押期限、质押权人等基本情

况。凡董事会认定对本行股权

稳定、公司治理、风险与关联

交易控制等存在重大不利影

响的应不予备案。在董事会审

议相关备案事项时，由拟出质

股东委派的董事应当回避。 

股东完成股权质押登记后，应

配合本行风险管理和信息披

露需要，及时向本行提供涉及

质押股权的相关信息。 

股东在本行借款余额超过其

持有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股权

净值，不得将本行股票进行质

押。 

原中国银监

会《关于加

强商业银行

股权质押管

理的通知》 

3 2 

第八

十八

条 

本行召开股东大会，应当于会议

召开 45日前发出书面通知,将会

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

期和地点告知所有有权出席股

东大会的在册股东。拟出席股东

本行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应当

于会议召开 20 个营业日前发

出书面通知，本行召开临时股

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 10 个

营业日或 15 日（以较长者为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

2 
 

大会的股东，应当于会议召开

20 日前，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

复送达本行 

准）前发出书面通知。营业日

是指香港联交所开市进行证

券买卖的日子。 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
4  
第九

十条 

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日时收

到的书面回复，计算拟出席会议

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

份数。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

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本行

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

以上的，本行可以召开股东大

会；达不到的，本行应当在 5

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、开会

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

知股东，经公告通知，本行可以

召开股东大会。有关公告在符合

有关规定的报刊上刊登。 

删除 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
5  

第九

十三

条 

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（不论

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）以

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

件送出，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

登记的地址为准。对内资股股

东，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

方式进行。 

前款所称公告，应当于会议召开

前 45 日至 50 日的期间内，在国

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

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，一经

公告，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

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。此等公

告亦须按照本章程第三百三十

二条的规定刊登。 

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（不

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

权）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

付的邮件送出，收件人地址以

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。对

内资股股东，股东大会通知也

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。 

前款所称公告，应当在国务院

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一

家或者多家全国性报刊上刊

登。一经公告，视为所有内资

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

的通知。 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
6  

第九

十五

条 

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，无正当理

由，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取消，

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

应取消。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

情形，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

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

原因 

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，无正当

理由，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取

消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

更，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

案不应取消。因特殊原因必须

变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、延期

召开或取消股东大会的，召集

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 2

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。召

集人在延期召开通知中还应

公布延期后的召开日期。 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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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

第一

百四

十八

条 

本行召开类别股东会议，应当于

会议召开 45 日前发出书面通

知，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

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

股份的在册股东。拟出席会议的

股东，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，

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本

行。 

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

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，达

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

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，本

行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；达不

到的，本行应当在 5 日内将会议

拟审议的事项、开会日期和地点

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，经公

告通知，本行可以召开类别股东

会议。有关公告在符合有关规定

的报刊上刊登。 

 

本行召开类别股东会议，发出

书面通知的期限应当与召开

该次类别股东会议一并拟召

开的非类别股东大会的书面

通知期限相同。书面通知应将

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

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

股份的在册股东。 

《关于调整

适用在境外

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

通知期限等

事项规定的

批复》 


